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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这一概念该如何定义？公务员要不要绝对服从上级？公务员的工资水平要不要不与企业挂钩？公
务员职位如何做出分类？公务员退休年龄能否有所变化？……就这些公务员乃至全社会最为关心的问
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胡光宝24日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公务员法草案审
议结果报告时，一一作了解答。  

  经过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再次审议、修改，我国首部关于公务员管理、与数百万公务员息息相
关的法律有望交付表决，正式浮出水面。 

  公务员的范围更加明确 

  原来的公务员法草案规定：“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管理国家事务和履行社会公共事
务管理职能、使用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胡
光宝表示，一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草案关于公务员的定义与所需要调整的一些公务员的性质和
职责不对应，建议规定得更准确一些。关于公务员定义的表述应当符合所要规范的公务员范围。 

  据此，再次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将相应条款修改为：“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
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胡光宝说，为了使公务员法和有关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等相衔接，法律委员会还建议将草案
中“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考核、监督等，法律或者有关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修改为：“公务员的义务、权利和管理，适用本法。”“法律对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
督以及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公务员对上级的错误决定可以说“不” 

  公务员要不要绝对服从上级？对于草案原来规定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决定和命令”，在全国人大
常委会初次审议过程中曾引起不同看法。 

  一些常委会委员、地方、专家提出，公务员服从上级命令是公务员应当遵守的纪律，但草案这一规
定过于绝对，为防止执行上级违法或者错误的决定或者命令，而对公共利益或者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重
大的不可挽回的损失，公务员有权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执行明显违法或者错误的决定和命令，公务员本
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以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 

  胡光宝表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过研究，赞成这一意见，建议增加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
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
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
责，该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不得免责。” 

  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不与企业挂钩 

  草案原来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并与企业相当
人员的工资水平基本平衡。一些常委会委员、部门、地方提出，公务员的层级比较多，企业人员的层级
比较少；企业有效益好的，也有效益差的，收入差距很大，公务员的工资与企业人员的工资很难做到基
本平衡。 

  胡光宝说，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赞成上述意见，建议将这一条规定中“并与企业相当人员的工资水
平基本平衡”一句删去。 

  草案原来还规定，公务员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职级相结合的工资制度。对此，一些常委会委员、
部门、地方提出，国家应逐步缩小不同地区公务员工资水平的差距，提高艰苦边远地区公务员的待遇。
还有委员建议，公务员的工资实行属地原则。 

  胡光宝表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人事部反复研究上述意见认为，公务员的工资制度是本法的
一项重要内容，关系公务员队伍的稳定和勤政廉政建设，各方面对现行工资制度提出的意见有一定的合
理性，应当逐步加以解决。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由国务院在制定工资改革方案时，充分考虑全国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其他方面提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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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务员职位分成三大类 

  原公务员法草案一方面对公务员的职位分类作了规定，一方面又规定：国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
非领导职务中设置专业技术职务、行政执法职务。一些常委会委员、部门、地方和专家指出，草案关于
职位分类与设置专业技术职务和行政执法职务的规定的关系不明确，对职位分类规定得不够清楚，建议
按分类管理的原则，把主要的职位类别予以列举规定，并按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 

  法律委员会经与中组部、人事部反复研究认为，职位分类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各类公
务员进行管理的必要条件。我国公务员制度已经实行十多年，目前有条件对公务员的职位类别作出相应
规定。 

  据此，再次审议的公务员法草案规定：“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
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国务院根
据本法，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各职位类别的适用范围由国
家另行规定。”同时增加规定：“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序列。” 

  现行退休制度不作变动 

  原草案规定，公务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时，应当退休。但草案对公务
员的具体退休年龄未作规定。 

  对此，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门、地方、专家提出，退休年龄是公务员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关
于如何规定退休年龄，有不同的意见。 

  胡光宝表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人事部反复研究认为，目前社会就业压力很大，现行的退休
制度符合现阶段公务员队伍的实际情况，建议对草案上述规定以不作修改较为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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